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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财务资产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蕾、邢红娟、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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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规范学校学生学杂费（含学费、住宿费、代收费，以下简称为学杂费）收缴管理工作，维护学

校和学生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有关规

定，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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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杂费收费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学杂费收费的机构与职责、收费管理、欠缴学杂费的管理、缴费与学籍注册管理、

退学、休学与复学的学杂费管理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各系部及教学科研部、学生发展部学杂费收费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学杂费

学费以及学校其他的一些管理费用。由财务资产部统一收取并打印票据。杂费包括住宿费、服装费

等各项费用。

4 机构与职责

4.1 财务资产部是学校收费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对学杂费进行管理、对收费工作进行组织以及提供

与传送收费数据信息。

4.2 各系部为学杂费收缴工作的责任主体。

4.3 教学科研部统一规范全校学生学籍信息，学生处统一安排学生宿舍，及时报送财务资产部。

5 收费管理

5.1 学杂费收缴

5.1.1 按年收缴

5.1.1.1 财务资产部应会同招生办、教学科研部和各系部于学生报到注册前将收费标准和缴费方式通

知学生。

5.1.1.2 学生要在每学年报到注册前缴清本学年所有费用，并妥善保管收费收据，以备注册核查。

5.1.1.3 学生须在报到时一次性缴清本学年学杂费。

5.1.1.4 实属家庭困难学生可参照学杂费缓交（5.2）规定执行。

5.1.2 住宿费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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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家住学校附近且有特殊情况不能住校的学生，由学生填写《外宿申请表》并报相关部门批准

后，可申请外宿免交当年住宿费。

5.1.2.2 申请及审批手续必须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办理完毕，否则视同住校处理。

5.1.3 学籍异动收费处理

在校期间学生学籍状况发生变动，如换专业，留级等，收费标准按照转入专业或者年级执行。

5.2 学杂费缓缴

5.2.1 缓缴比例

为贯彻和体现以人为本原则，允许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于每学年第一学期报到注册时间内申请

缓缴学杂费，原则上缓缴学杂费金额不得超过应交学杂费总额的 50%。

5.2.2 申请期限

5.2.2.1 申请缓缴期限为一学期，确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能在一学期内还清欠费的，在第二学期开学

时须重新填写缓缴申请表，学生需对欠费做出具体的还款计划并严格按照还款计划到财务资产部缴纳学

杂费。

5.2.2.2 申请及审批手续必须在开学后两周内办理完毕。

5.3 缓缴学杂费办理程序

5.3.1 申请

5.3.1.1 符合申请缓缴学杂费的学生，在报到注册时到各系部领取《缓缴学杂费申请表》，如实填写

个人基本情况和本学年还款计划，同时必须提供相关家庭经济困难的有效证明。

5.3.1.2 《缓缴学杂费申请表》一式三份，财务资产部、各系和学生本人各执一份。

5.3.2 审查

5.3.2.1 各系辅导员、系主任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核实，签署意见，提交学生发展部。

5.3.2.2 缓缴人数比例要控制在各系部学生总人数的 5%以内。

5.3.3 审批

5.3.3.1 校领导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批。

5.3.3.2 审批完成后由学生本人将《缓缴学杂费申请表》送交财务资产部和所在系。

5.3.3.3 学生申请缓缴学杂费，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恪守诚信的原则，严格按照还款计划到财务资产

部缴纳学杂费，否则视为恶意欠费。

5.4 学杂费收费流程

图 1 学杂费收费流程图

5.5 缓交申请办理流程

公示收费标

准、缴费方式

系部通知学

生缴费

学生报到注册

前缴清学费

困难学生填写

缓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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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缓交申请办理流程图

6 欠缴学杂费的管理

6.1 学校对已申请缓缴学杂费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如下途径帮助其解决学杂费：

6.1.1 申报国家助学贷款。

6.1.2 提供勤工助学机会。

6.1.3 鼓励参加国家、省级、学校和社会奖助学金评选。

6.2 欠缴学杂费的学生在获得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后，应当首先用于缴纳欠缴的学杂费。

6.3 对学生欠费，学校各部门需履行的职责如下：

6.3.1 财务资产部：定期清理学生欠费情况将催缴通知书及欠费学生名单送学生发展部、教学发展部

和各系，催收欠费(学生本人可以登陆学校微信公众号查询个人欠费明细)。

6.3.2 教学科研部：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对违反缓交学费制度的学生发出暂停或暂缓参加与学籍有关

教学活动处理通知。

6.3.3 学生发展部：布置欠费催缴工作，对欠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并督促其尽快完成缴费。建立贫

困学生档案，提供途径帮助学生解决学杂费，见 5.1。

6.3.4 各系：每次接到财务资产部和教务处相关通知后，将通知送达学生本人，同时加大催缴欠费力

度，严格按照学费收费管理办法执行。

6.4 对不遵守学校学杂费收费管理办法无故拖欠学杂费的学生，学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对其进行管理：

6.4.1 无正当理由超过学校规定学籍注册期限，且未办理缓缴学杂费手续的，予以退学处理。

6.4.2 暂缓办理学籍注册及相关教学活动手续。

6.4.3 不得参加其评优评先资格，不得参加各种奖励和助学金的评定，并计入学生诚信档案。

6.4.4 不予办理出国留学等手续。

6.4.5 其他符合国家法规及相关制度的合法合规措施。

6.5 欠费学生必须在毕业资格审查前缴清学杂费。

7 缴费与学籍注册管理

按照《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注册管理规定》执行。

8 退学、休学与复学的学杂费管理

8.1 学杂费退费的计算方式如下：

8.1.1 经学校批准退学或提前结束学业，所缴学费、住宿费按学生实际在校时间计算清退。

8.1.2 学费、住宿费清退标准=每学年学费、住宿费标准÷10个月×（10-学生实际在校月数），在校

期间未满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

8.1.3 私自离校和因自身原因按规定被学校开除学籍或因触犯法律不能继续学习的，所缴学费、住宿

费不予清退。

8.1.4 学生到财务资产部办理具体退费事宜时须同时提供以下两份资料，否则不予退费。

8.1.4.1 已经相关部门审批完毕的退学、休学申请。

困难学生填写

《缓交申请单》

系部辅导员、

主任核实签字

学生发展部

核实签字

校领导签字 财务资产部

统计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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